第三届暨2012年度中国软科学奖评选公告
 

　　根据本基金会理事会有关决议，第三届暨2012年度中国软科学奖的评选工作即将开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评奖范围：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三年内的软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经济、社会、法律、管理、环保等领域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含专著、论文、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以及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应用价值和政府决策参考价值的内部研究、对策研究成果。

　　2、评选标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在实践应用中有所成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关决策做出重大贡献，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推动公众和谐，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一定贡献。优先评选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重点突出，内容充实，对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冷静思考，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优秀成果。

　　3、评选办法：本基金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特邀知名学者和资深媒体人组成评选委员会。获奖成果将在由评委和社会各界推荐的优秀成果中产生，由评选委员会独立评选。

　　热诚邀请各软科学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国家及省市智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及研究人员推荐软科学优秀成果。成果推荐表请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研究基金会网站下载（网址：www.szssdf.org）。推荐表一律用计算机填写、A4 纸打印和复印。请将推荐表及其附件邮寄至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秘书处。

　　推荐表受理时间：２012年4月1日至２012 年7月31日。

　　2012年9月，评选委员会将对推荐的成果进行研讨评选，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最终评选结果。

　　4、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2012年度中国软科学奖评选不超过三个，奖项不分等级。凡获奖成果，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向著作人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及奖金人民币贰拾万元（税前）。

　　中国软科学奖设专项奖五个（公民参与奖、社会实验奖、深度调研奖、专业研究奖、政府治理奖），凡获奖成果，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向著作人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人民币伍万元（税前）。

　　5、本基金会将于2012年底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邀请有关领导、基金会理事单位领导和资深媒体人向获奖者颁奖。

　　6、评选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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